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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 Mastercard®借记卡 ──  海外签账㇐拍奖赏现金回赠推广」条款及细则 

优惠推广期 

1. 优惠推广期为 2023 年 7 月 21 日至 9 月 30 日。 
 
优惠详情  

2. 于推广期内，您可获享港币 50 元现金回赠，若您： 
a. 成功申请合资格借记卡，并以您的合资格借记卡在合资格海外地点作合资格签账㇐次；

或 
b. 未曾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前使用您的合资格借记卡签账，并以其在合资格的海外地点

作合资格签账㇐次。 
 
如何获享优惠 

3. 您可于推广期内获享优惠，若您： 
a. 持有合资格借记卡及您的账户在整个推广期及获享优惠时仍然有效并处于正常状态；

及 
b. 完成条款 2 的要求。 

 
4. 您不能获享优惠，若您曾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前使用合资格借记卡签账。 

 
5. 我们将根据我们持有的合资格签账交易纪录，决定您是否符合资格获享优惠。如您符合资

格，有关的现金回赠将在完成条款 2 的要求后 15 个历日内志入您的合资格借记卡。 
 

6. 如您是附属卡申请人或持卡人并符合资格，有关的现金回赠将志入有关基本卡持卡人的账
户。 
 

7. 我们有权于您的合资格借记卡或账户扣除任何已获享的优惠之等值而不作事先知，若您： 
a. 用作计算获取现金回赠的有关交易被取消或断定为不符合资格；或 
b. 于合资格借记卡发卡后 13 个月内取消该借记卡。 

 
获享优惠前须注意事项 

8. 每㇐张合资格借记卡只可以于此推广下获享优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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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合资格签账将根据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或个别商户之收单银行不时界定的商户编号或交易类
别厘定。您于进行签账交易前，我们恕不负责澄清该项交易可否获享优惠。 
 

10. 若您同时享有我们其他推广活动的优惠，我们可决定只向您提供其中㇐项推广的推广优惠，
除非另有注明。 
 

11. 您必须保留所有合资格签账的签账存根或正式交易纪录。如有任何争议，我们保留权利在
推广期间或期后随时要求您提供有关正式交易纪录及／或其他文件或证据，以作核实。我
们会保留所有提供予我们的正式交易纪录及／或其他文件或证据并不予归还。 
 

12. 合资格借记卡及所有其他适用的现行推广活动的条款及细则继续适用。 
 

13. 我们可更改或终止优惠或修改条款及细则。有关最新之优惠内容、供应及条款及细则，请
参阅我们的网页。 
 

14. 如我们认为您有任何欺诈或滥用行为，您将不可获享优惠。我们亦可从您的借记卡扣除您
已任何已享用的优惠，或取消您的借记卡。 
 

15. 如有任何有关您的合资格借记卡申请及此推广的争议，我们保留最终决定权。 
 

16. 我们根据香港法例撰写优惠之条款及细则。本推广资料及本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本如有任
何歧义或不㇐致，概以英文本为准。 

 
詞彙定義 

17. 「合资格借记卡」指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及其继承人及受让人）于香港发出的
任何汇丰尚玉 Mastercard®借记卡或汇丰 Mastercard®借记卡基本卡及附属卡。 
 

18. 「合资格签账」指推广期内以合资格借记卡在合资格海外地点所作任何金额的非接触式或
流动支付外币（除了港币）签账交易，及于获享优惠时已志账的交易。以下交易并不是合
资格签账： 

 
 收费及费用； 
 提取现金； 
 万事达卡网络以外进行的购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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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Apple Pay、Google PayTM 或 Samsung Pay 外的电子钱包所作的流动支付签账
交易； 

 包括向退款交易； 
 支付单据（包括税务机关支付税款）； 
 半现金交易，包括： 

o 赌博交易； 
o 于非金融机构的交易（包括购买外币、汇票及旅行支票）； 
o 于金融机构的交易（包括向银行或投资交易平台购买产品及服务）； 
o 电汇； 
o 支付租金或购买物业； 
o 购买及／或充值储值卡或电子钱包（包括透过电子钱包或任何其他途径增

值八达通之交易）； 
o 购买加密货币； 
o 分期付款。 
 

19. 「合资格海外地点」只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泰国，澳洲，新加坡，台湾及马来西亚。 
 


